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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气体灭火系统场所的排烟问题探讨 

孟凡兵 朱晓山 张晓莉 

中国航空工业规划设计研究院 

摘 要：从工程实际出发，针对符合气体灭火和排烟规范双重要求的特殊场所，详细分析了包括给排水、暖通、弱 

电等专业相关规范的具体要求。指出了在具体实施中，依照现有规范同时设置气体灭火和排烟双重系统所存在的 

问题，对当前的设计现状进行了总结并给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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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blem of Exhaust Smoke for the Space Applied Gas Fire 

Extinguishing System 

MENG Fan—bing，ZHU Xiao—shan，ZHANG Xiao—li 

China Aeronautical Project&Design Institute 

Abstract：Aiming some special space，where is up to he gas fire extinguishing and exhaust smoke criterion，criterion 

requests ofwater supply，HVAC，electric serve were analyzed in detail．To solve the existing problem which need set gas 

fire extinguishing system and exhaust smoke system together according the criterions，some suggestions were given out 

based the conclusion of design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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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建筑物的消防设计中，涉及到气体灭火的场所 

越来越多，其防护区的面积较以往越来越大。依据我 

国的现行相关规范，采用气体灭火的防护区有时涵盖 

在应设置机械排烟系统范围内。从理论上讲，气体灭 

火系统和机械排烟系统二者起着不同的作用，可以同 

时设置。但在实际运行中存在一定困难。此外，还涉及 

到设备投资和消防安全问题。 

当建筑物发生火灾时，对于一般场所而言，通常 

采用常规的灭火方式 ，如消火栓系统 、自动喷水灭火 

系统、雨淋系统等进行灭火。当有排烟要求时，可与排 

烟系统同时使用，且可以独立启动。 

对于采用气体灭火系统方式的特殊场所 ，依据 

《气体灭火系统设计规范》【1](GB50370—2005)(下文简 

称《气规》)第 3．2．9条规定：喷放灭火剂前，防护区内除 

泄压口外的开口应能自行关闭。对防护区的封闭要求 

是全淹没灭火的必要条件，因此，为保持防护区在灭火 

时为封闭状条件，防护区的排烟(包括机械排烟和自然 

排烟)与灭火不能同时进行。 

虽然在火灾时，气体灭火和排烟不能同时进行。 

但在系统的设置上二者是否应该或可以同时存在?或 

是不宜同时存在?本文将就此问题进行分析探讨。 

1 现行相关规范的要求 

在实际工程设计中，常常会遇到档案库、重要图书 

库、票据库、计算机房、文物资料库、磁介质库、珍品库、 

重要配电室等此类型场所的设计，上述场所均为特殊 

或重要场所 ，依照 《高层民用建筑防火规范》[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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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50045—95)(下文简称 《高规》)、《建筑设计防火规 

范》_3l(GB50016—2006)(下文简称 《建规》)、《气规》和 

《档案馆建筑设计规范》问(JGJ25—2000)021—2000)等规 

范和使用要求，在消防设计中，类似上述这些重要场 

所常需采用气体灭火系统。 

上述场所，有的处在多层建筑中，有的处在高层 

建筑中；有的位于地 区域，有的位于地下区域。如笔 

者在设计中遇到的成都某研究所的综合科研楼，属一 

类高层建筑，其中采用气体灭火的场所包括：变配电 

室(约385 m ，位于地下一层，无窗井)、重要档案库(约 

234 m ，位于地上二层，不具备自然排烟开窗条件)、磁 

介质库(约 l 16 m：)、底图库(约 294 m ，均位于地上三 

层，不具备自然排烟开窗条件)、主机房(约267 mz，位 

于地上六层，设置封闭窗，不具备自然排烟开窗条件) 

等等。 

对于上述房间平时的通风和空调系统而言，发生 

火灾时，可通过控制关闭系统上相关的电动风阀或防 

火阀，满足防护区的封闭条件。 

依据《高规》第 8．4．1条规定：一类高层建筑和建 

筑高度超过32 m的二类高层建筑的下列部位，应设 

置机械排烟设施 ： 

“面积超过 100 m ，且经常有人停留或可燃物较 

多的地上无窗或设固定窗的房间。” 

“除利用窗井等开窗进行自然排烟的房间外，各 

房间总面积之和超过 200 m 或一个房间面积超过 

50 mz，且经常有人停留或可燃物较多的地下室。” 

显然，依据规范，上述场所均应设机械排烟系统。 

对于多层建筑的重要配电房等大多设置地下室， 

较大的珍品库等大多位于建筑物的内部区域。这些场 

所往往不具备排烟条件，且需设置气体灭火系统。 

依据《建规》第 9．1_3条规定，下列场所应设置排 

烟设施 ： 

“公共建筑中经常有人停留或可燃物较多 ，且建 

筑面积大于 300m 的地上房间；” 

“总建筑面积大于 200 m。或一个房间建筑面积大 

于 50 m 且经常有人停留或可燃物较多的地下室、半 

地建筑或地下室、半地下室；” 

依据《建规》第 9．4．1条规定：设排烟设施的场所 

当不具备自然排烟条件时，应设置机械排烟设施。 

对于采用气体灭火且符合上述排烟要求的场所， 

往往要求其外窗为固定密闭窗，即便是可开启窗，亦 

要求其灭火前自动关闭。 

依照《高规》第 8．4．1 1条：设置机械排烟的地下 

室 ，应同时设置送风系统 ，且送风量不宜小于排烟量 

的 50％。 

依据《建规》第 9．4．4条规定：在地下建筑和地上密 

闭场所中设置机械排烟系统时，应同时设置补风系统。 

当设置机械补风系统时，其补风量不宜小于排烟量的 

50％。 

因此 ，依据规范，上述气体灭火防护区不仅涉及排 

烟系统的设置问题，亦涉及到补风系统的设置问题。 

经上述分析，规范中对于设置气体灭火系统和排 

烟系统的条文规定，二者是独立并存的，属并列关系。 

亦即，当采用气体灭火的防护区符合排烟规范要求时， 

依规范应设置排烟系统，且为强制性条文。但是，如果 

这样设置，将带来控制上的问题。 

2 气体灭火系统的相关控制要求 

依据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r 16．92)第 

24．6．2-3条规定：卤代烷、二氧化碳气体自动灭火系统 

的控制应符合以下要求： 

1)设有卤代烷、二氧化碳等气体自动灭火装置的 

场所(或部位)应设感烟定温探测器与灭火控制装置配 

套组成的火灾报警控制系统。 

2)管网灭火系统应有自动控制、手动控制和机械 

应急操作三种起动方式；无管网灭火装置应有自动控 

制和手动控制二种起动方式。 

3)自动控制应在接到两个独立的火灾信号后才能 

起动。 

7)被保护对象内应设有在释放气体前 30s内人员 

疏散的声警报器。 

8)被保护区域常开的防火门，应设有门自动释放 

器，在释放气体前能自动关闭。 

9)应在释放气体前，自动切断被保护区的送、排风 

风机或关闭送风阀门。 

12)气体灭火系统在报警或释放灭火剂时，应在建 

筑物的消防控制室(中心)有显示信号。 

1 3)当被保护对象的房间无直接对外窗户时，气体 

释放灭火后，应有排除有害气体的设施，但此设施在气 

体释放时应是关闭的。 

有关第24．6．2_3的条文说明如下： 

第(1)条：设有卤代烷、二氧化碳气体自动灭火装 

置的场所设置火灾探测器，主要是用于控制 自动灭火 

系统。系统控制可靠与否，主要决定于火灾探测器的 

可靠性。若误报则会引起误喷，轻则造成被保护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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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和人身污染及经济损失，重则直接危害人员生命 

安全。为此本款规定在控制电路设计时，必须用感温、 

感烟火灾探测器组合成与门控制电路，以提高灭火控 

制系统的可靠性。 

第(4)条：声警报器的安装高度一般为底边距地 

1．8～2．0 m。该装置宜暗装于被保护场所内，使室内工 

作人员喷气前 30 s内能听到警报声和紧急离开灭火 

现场。 

第(6)条：对气体灭火的控制与显示条文已述，现 

场经常无人值班时(如书库、易燃品无人值班库房等 

场所)，若条件许可宜在消防控制室装设手动紧急控 

制按钮，在确认后手动控制灭火喷气。 

依据《气规》： 

第 5．0．2条规定：管网灭火系统应设自动控制、手 

动控制和机械应急操作三种方式。预制灭火系统应设 

自动控制和手动控制两种启动方式。 

第5．0．3条规定：采用自动控制启动时，根据人员 

安全撤离防护区的需要，应有不大于30 s的可控延迟 

喷射 ；对于平时无人工作的防护区 ，可设置为无延时 

的喷射。 

分析以上条文，可以看出，由于气体灭火喷气涉 

及到防护区环境和人身的安全与经济损失等问题，从 

控制上要求非常严格。控制电路须用感烟、感温火灾 

探测器组合成与门控制电路。从确认火灾到喷气最多 

有 30秒的延时。 

3 当前设计现状 

由于相关规范中对特殊重要场所的气体灭火和 

排烟要求是独立并存的，在设计过程中，各设计者对 

规范的理解和采纳上的做法不一。 

有的专业人士认为，因为此类消防和排烟涉及强 

制性条文规定，且涉及到消防报审等问题 ，须严格依 

照规范的要求进行设计。即给排水专业的设计者依照 

《气规》等相关规范设置气体灭火系统；暖通专业的设 

计者依照《高规》或《低规》设置机械排烟系统；强弱电 

专业则依照相关规范及暖通和给排水的专业条件设 

置较复杂的控制系统。 

当设置气体灭火和机械排烟双重系统时，其运行 

通过分步控制实现。 

第一阶段，当接收到单独的感烟报警信号时，控 

制或自动关闭与消防无关的通风、空调系统或相应风 

阀；启动排烟装置，以利于人员疏散，利于消防人员有 

较好的视觉条件，便于发现火源，及时扑灭。 

第二阶段，当再次接收到感温报警信号时，亦既满 

足了“自动控制应在接到两个独立的火灾信号后才能 

起动”的喷气条件，利用最多 30秒的喷气延时，控制或 

自动关闭排烟装置，形成封闭空间。 

第三阶段，喷气延时后，具备了喷气条件，启动喷 

气装置，进行灭火。 

该观点专业人士认为，双重系统的设置，虽然投资 

较多，控制较复杂，但若在第一阶段控制住火源，并及 

时扑灭，可避免喷气，从而节省在灭火剂方面的费用。 

有专业人士认为，虽然此类消防和排烟的条文规 

定是独立并存的，但依照被保护场所重要等级的要求， 

优先考虑气体灭火，满足喷放灭火剂前 ，防护区内除泄 

压口外全封闭的条件，不再考虑机械或自然排烟系统。 

这样既可以节省初投资，又增强了控制安全的可靠性。 

目前，消防审批职能部门和图纸审查部门，对此问 

题未有明确的观点。在实际工程中，对于符合规范双 

重条件的场所，有的仅设置气体灭火系统，而未设排烟 

系统，图纸审查和消防报批中并未提出违反规范的意 

见；有的设置了双重系统，图纸审查和消防报批中也未 

提出不同意见。 

4 双重系统设置的存在问题 

对于符合规范双重要求的场所，设置气体灭火和 

机械排烟双重系统，从理论上满足了规范的要求，但在 

实际运行中存在一定问题。 

1)当感烟和感温报警信号时间间隔较短时，排烟 

系统尚未启动或未完全启动，即需切断，若切断不及 

时，将影响灭火。 

2)对于可燃物较多的场所，如重要票据库，珍品 

库 ，档案库等 ，当接收到感烟信号启动机械排烟系统 

时，可能会起到助燃的作用。 

3)依规范，对于平时无人工作的防护区，可设置为 

无延时的喷射。当设置为自动状态时，即二次接到感 

温报警信号后，立即喷气。此况不具备切断排烟系统 

的时间差条件。 

4)设备越多，故障率越多，当排烟系统因故不能及 

时关闭时，势必破坏防护区的封闭条件，影响气体灭 

火，从而造成安全隐患。 

5)增加了初投资，使控制系统较为复杂。 

5 总结及建议 

随着各行各业的发展，对于符合气体灭火和机械 

(下转 70页) 



’ 70‘ 建 筑 热 能 通 风 空 调 2008车 

参见表 l，伞射流纵向通风时 ，需要射流风机 50 

台，每台按 8万元计算，则F =400万元，则设备投资 

节约 F =400万元。 

3)运营费用节约 

参见表 1，全射流纵向通风时，需要射流风机 50 

台，总装机功率为940 kW，如每天运营时间为早上5 

点到晚上 l】点 ，18小时／天 ，每度电 0．8元，则节约运 

营费用(以8年计) ：3897．6万元。 

4)人丁维护管理费用 

若采丹j全射流纵向通风，大概需要 8人进行维 

护。因此采用 自然通风系统，可节约费用(以 8年计 ) 

FR=307．2万元 。 

综合以上几项，则共节约：，= +Fy+FR+Fs=F + 

+ + + +FR=1．266+0．04+0．3898+O．0307：1．7265 

亿元。 

3．2各种通风方案对比 

表 4为各种通风方案总概算对 比，其中运营和维 

护管理费用以8年计算，土建费用均为与全射流纵向 

通风比较结果。 

表4各种通风方案总概算 

另外，还可得到各种通风方案综合比较[31，见表 5。 

表5各种通风方案综合比较 

通风效累 土建费用 设备投资 施工难度 防火救灾 运营成本 

一 段 低 慵 一般 堆 高 

好 高 般 大 艘 一般 

差 低 高 一股 差 低 

般 节 约 节 约 戈 好 节约 

4 结论 

1)通过以上分析，该隧道采用自然通风方式在满 

足隧道的通风功能和卫生要求的同时，还具有节约初 

期的工程投资和长期运营管理费用等优点，可以实现 

节能和环保的目的，因此在满足安全性要求的情况下 

应该大力提倡自然通风方式。 

2)城市隧道中的运营通风系统耗能最多，且通风 

费用占整个工程投资的1／3以上，选择合理经济的通 

风方案尤为重要，因此建议以后公路隧道通风方案实 

施之前，应进行现场或模型实验分析安全、卫生和节能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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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可以节约 1．7265亿元。资料表明，整个工程初投 [51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公路隧道通风照明设计规范(JTJ 

资节约总投资为 1．39亿元，节约百分比约为30％，同 。 - · )[S】．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 99 

时每年节约运营费用约为so0万元。 嘉 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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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烟规范双重要求的特殊场所越来越多，房问功能越 化相关规范条文的要求，从而更好地指导实际工程。 

来越广泛，因此有必要就此问题论证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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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设置机械排炯系统。这样，既可以节省初投资，又可 2005)[s]北京：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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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规范 B 

2)对于经常有人值守的场所，如重要的机房等， [3] 其 妥 ．。 B 500l6_2006) 
须综合衡量排娴与灭火的优先性、以及初投资等情况 [S]l北京：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

，2006 

进行权衡判断后进行设置。 [41 国家档案局档案科学技术研究所．档案馆建筑设计规范 

3)此外，还应考虑防护区域的面积大小，进行分 (JGJ25—2000)[S]．北京：中国建筑l,ik~版社，2000 

类考虑。 [5】 @eAR~ 国建设部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T 

建议相关职能部门，针对不同的情况，进一步细 - )【s]．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2 


